空运进出口运输代理合同

委托方：                                （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和乙方，为了加强双方合作，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就货物航空运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双方责任

1、甲方负责填写“民航国际货物托运书”及“进出口货物代理报关委托书”，托运书必须签名盖章（公司章及法人章），并提供报关所需的全部文件。如甲方自己将货送沪，需在货物送达上海前告知乙方：货物的品名、件数、体积、重量、目的港，以及送达上海的时间；如需乙方上门提货，甲方需尽早通知乙方提货时间。

2、 乙方接到甲方的货物，按票按件验收，办好交接签收手续。货物的体积重量按航  空公司的最后核定为计量标准，并以该计量标准为收费依据。

3、根据航空公司规定，货主的随机文件，航空公司只予传递，不负遗失的责任，甲方自行决定文件随机或直接寄交收件人。对此乙方不承担保管随机文件的义务。

4、 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和提供的文件，及时向航空公司定舱。并保证货物的正常出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5、 乙方将货物交航空公司出运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将空运提单交给甲方。

6、如发生航班变更等特殊情况，货物未能按时出运，乙方应在接到航空公司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

7、如货物按时出运后，未能按时到达目的地，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应积极向航空公司查询，并在得到航空公司确认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原因、结果等通知甲方。

8、 货物的风险责任：

A、 甲方将货物交付乙方前，由甲方负责。

B、 甲方将货物交付乙方后至乙方将货物交付航空公司前，由乙方负责。

9、 乙方将货物交付航空公司后发生问题，乙方负责向航空公司交涉。

10、 对于确因不可抗力因素和非乙方原因而致延误出运（如航班取消、罢工、交通工具失事等），乙方不承担责任。乙方有义务及时通知甲方货物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延误事实，并争取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补救。

二、 结算方式
1、 空运费和杂费按双方协议价。

2、 乙方尽早将货物运费发票开给甲方以便甲方财务做帐，甲方应在收到乙方的退回核销单后30个工作日内结清运费。
3、 若空运费到付，如收货人拒付，空运费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概由甲方负责。

4、 航空公司运费若用美金结算，则乙方在发票上同样用美金结算。若甲方要求折合人民币结算，则按甲、乙双方相互确认，以乙方当时规定汇率结算。
三、 生效和终止
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 本合同有效至 2010年 12 月 31 日，到期双方无意终止，本合同自动顺延一年。

3、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要求中止本合同时，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在对方接到此通知后第三十天起本合同即行失效。

4、 本合同失效后，协议双方仍应承担协议中止前本协议规定的双方应该履行但还未履行完毕的一切责任与义务。
四、 修改与补充
1、 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或补充都应得到双方的书面确认书并从双方书面确认之日起生效。

2、 在修改或补充未获双方书面确认之前，仍需执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
五、 争议解决
合同双方在执行本合同时如发生争执，应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效，则由甲方所在地的法院受理解决该争议。

甲方：                              乙方：                           

日期：                              日期：

业务代表签字：                      业务代表签字： 

公司印章：                          公司印章：

甲方帐号：                          乙方帐号：

